
关于做好仪征市第五批中小学（园）名师工作
室组建工作的通知 

各学校（园）： 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精神，更好地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、示

范和辐射作用，市教育局拟组建第五批名师工作室。现将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设目标  

经领衔人个人申报、学校推荐、专家评选，经教育局名师

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报教育局办公会研究决定，建设仪征市第

五批中小学（园）名师工作室 18 个，培育 360 名左右具有较强

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优秀教师，形成与仪征市“510 人才培养工

程”、仪征市级名师工作室衔接配套的骨干教师培养体系。 

二、组成人员遴选 

仪征市第五批名师工作室由领衔教师、指导教师和工作教

师组成。领衔教师遴选工作已完成（详见附件 1），指导教师和

工作教师由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和领衔教师从指导

教师和工作教师申报人员中遴选产生。（其中机器人名师工作

室由仪征市教育局和仪征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成立，指导教师、

工作教师组成另行通知。） 

各工作室由指导教师 2-3名，工作教师 15—20 名组成。领

衔人所在学校的工作教师原则上不得超过工作教师总数的 25%，

工作教师教龄 5 年以下的原则上不得低于工作教师总数的 25%，

工作教师中乡村学校教师原则上不得少于 30%（高中段工作室除



外）。 

指导教师、工作教师条件： 

1.热爱教育事业，专业思想稳固，专业基础厚实，肯吃苦，

善钻研，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智慧，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已崭露

头角，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秀中青年教师； 

2.工作室指导教师原则上须具有扬州市中青年教学骨干及

以上骨干称号； 

3.工作教师原则上须具有县级教学能手及以上骨干称号，

也可以是单位推荐的有发展潜力，但暂没有骨干称号的优秀年

轻教师。 

三、组建流程 

1.动员申报。各校立足本校队伍实际情况，动员符合条件

的教师按要求申报名师工作室各类组成人员。 

2.成员遴选。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遴选工作

室领衔教师（已完成）；工作室领衔教师初选指导教师和工作

教师，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。 

3.审定挂牌。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

名师工作室组成人员后，正式发文，给名师工作室各类组成人

员颁发聘书，并在领衔人所在单位挂牌运行。 

四、工作室管理 

1.组织管理。名师工作室的办公地点，原则上设在领衔教

师所在单位。第五批名师工作室建设周期为 3 年，管理期内由

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开展一次考核，年度考

核依据《关于印发〈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年度履职情况考核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仪教办【2018】 88 号，附件 3）进行；建设

期满后，由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全面考核，



考核依据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考核奖励方案》（详见附件 2 中

的附件 2）进行。 

2.经费管理。建设期内，挂牌运行当年，给予每个工作室

20000 元/年工作经费，主要用于参加培训或进修、参加或举办

学术交流活动、获取专业资料和行业信息等。依据《关于印发

〈扬州市“名师工作室”资金补助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扬财

行【2018】2号）和仪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《关

于组建首批仪征市级“名师工作室”的通知》相关规定，设领

衔教师工作补贴 2000 元/年，在工作室经费中列支。挂牌运行

后，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的工作室，继续拨付下一年

度工作经费 20000元/年;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“良好”的工作

室，继续拨付下一年度工作经费 20000 元/年，同时奖励工作室

10000 元/年;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的工作室，继续拨

付下一年度工作经费 20000 元/年，同时奖励工作室 20000 元/

年。名师工作室工作经费由领衔人所在单位统一管理，在年度

师训费中列支。 

五、相关事项 

1.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名师工作室各类成员申报工作，加强

领导，加大宣传，充分激发骨干教师和优秀青年教师的参与热

情，为名师工作室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。 

2.材料报送：各校严格按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和格式，于 12

月 25 日 前 打 包 发 送 电 子 稿 材 料 至 师 资 科 邮 箱

yzjyjszk@163.com，逾期不予补报。 

（1）.名师工作室领衔教师报送材料：领衔教师自行设计

报送工作室三年建设周期工作目标一份（word 版，以“领衔人

姓名+工作室名称+工作目标”命名），工作室管理制度一份（wor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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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，以“领衔人姓名+工作室名称+管理制度”命名）。 

（2）.申报工作室指导教师报送材料：符合附件 2 规定的

指导教师条件者均可申报。申报者填写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指

导教师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，盖章的 PDF 版）。申报表以“工作室

名称+指导教师申报+姓名”命名。 

（3）.申报工作室工作教师报送材料：符合附件 2 规定的

工作教师条件者均可申报。申报者填写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工

作教师申报表》（附件 5，盖章的 PDF 版）。申报表以“工作室

名称+工作教师申报+姓名”命名。 

（4）.学校报送材料：工作室组成人员申报以学校为单位

进行，请各校填写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汇总表》（附

件 6，Excel 版）以“学校+汇总表”命名，连同所有各类人员

的申报材料打成一包，以“学校+工作室成员申报”命名。 

附件 1：仪征市第五批名师工作室名单 

附件 2：关于印发《仪征市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（仪教〔2016〕32 号） 

附件 3：关于印发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年度履职情况考核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（仪教办【2018】 88 号） 

附件 4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指导教师申报表 

附件 5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工作教师申报表 

附件 6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汇总表 

 

仪征市教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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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1：  仪征市第五批名师工作室 

 

序号 名 称 领衔人 学段学科 可申报人员 

1 中学历史名师工作室 姚国平 中学历史 高中、初中历史教师 

2 高中数学名师工作室 张晓飞 高中数学 高中数学教师 

3 高中物理名师工作室 陈震方 高中物理 高中物理教师 

4 中小学英语名师工作室 李广洲 中小学英语 高中、初中、小学英语教师 

5 中学政治名师工作室 丁锁娣 中学政治 高中、初中政治教师 

6 初中化学名师工作室 朱清勇 初中化学 初中化学教师 

7 初中数学名师工作室 余启宏 初中数学 初中数学教师 

8 初中物理名师工作室 周剑 初中物理 初中物理教师 

9 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 姚春香 小学数学 小学数学教师 

10 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 郭仕红 小学语文 小学语文教师 

11 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 潘 岚 幼儿园全科 幼儿园教师 

12 
学前教育青禾成长名师

工作室 
魏小云 幼儿园全科 幼儿园教师 

13 班主任名师工作室 田英 中小学班主任 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班主任 

14 中小学德育名师工作室 鞠恒君 中小学德育 
中小学思政（思品）/学生工作

老师/班主任等 

15 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 顾万松 中小学各学科 
中小学家长学校负责人、班主

任、各科教师 

16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 牛立强 中小学少先队 
初中、小学大队辅导员和中队

辅导员 

17 综合实践名师工作室 张兴明 中小学综合、劳技 中小学综合、劳技专兼职教师 

18 
青少年机器人名师工作

室 
赵如飞 中小学机器人教育 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机器人科技

辅导员 



 


